附件2-1

滨海湾新区科技企业培育奖励申请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在新区注册时间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账户信息
	开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申请奖励情况
	科技
企业
培育
奖励
	引进或培育情况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家
东莞市瞪羚企业：   家
东莞市百强创新型企业：   家
境内或香港主板资本市场上市企业：   家

	
	
	[bookmark: _GoBack]申请资助金额（万元）
	

	
	是否享受过东莞市其他
优惠政策：
否是
	如是，则补充详情：
（例：X年X月，XXX部门核准发放XXX政策优惠XX万元；X年X月，XXX部门核准发放XXX奖励XX万元……合计XX万元。）

	企业承诺
	一、本单位承诺在申请奖励过程中提供全面、真实、合法的信息，不存在重大税收违法行为。
二、本单位承诺自愿配合滨海湾新区管委会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有关奖励认定、资金发放、绩效评价等过程中的审核和调查工作。
三、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将自愿退还已领取相关奖励，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入相关的征信体系中。
四、本单位申请上述政策奖励，视为授权滨海湾新区管委会相关职能部门查询本单位及个人的有关信息。

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